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0-021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召开，出席会议的职工

代表

137

名。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温秉汉（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将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

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137

人赞成、

0

人反对、

0

人弃权，赞成人数占出席会议职工代表人数的

100%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附：温秉汉简历

男，

36

岁，大学本科学历。曾在中企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从事法律工作。

2008

年加盟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法务部经理。

温秉汉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0-022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5

号金茂深圳

JW

万豪酒店三楼宴会厅

A

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黄文辉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

人，代表股份

427,876,940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86.74%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

名黄绍武、黄文辉、郭绪勇、夏小华、罗来武、林斌、叶德磊

7

人作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其中被提名人罗来武、林斌、叶德磊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非独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1,711,507,760

股

（

427,876,940×4

），独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1,283,630,820

股（

427,876,940×3

），会议选

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黄绍武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黄文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郭绪勇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夏小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罗来武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林斌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7

）选举叶德磊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同意本届监事会提名刘红花、张鹏作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监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855,753,880

股（

427,876,

940×2

），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刘红花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张鹏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审议通过《关于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六）审议通过《关于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七）审议通过《关于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八）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审议通过《关于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十）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表决结果：

427,876,94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0-023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

5

名董事亲自出席，董事黄绍武、独立董事叶德磊因出差，

分别委托董事黄文辉、独立董事林斌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黄文辉主持。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文辉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文辉（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黄文辉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文辉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会议聘任郭绪勇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夏小华、涂国文、陈蓓为副总裁。 任期

三年，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夏小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会议聘任夏小华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蓓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聘任陈蓓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的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发表了

独立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二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聘任黄文辉、郭绪勇、罗来武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黄文辉为召集人。

聘任罗来武、叶德磊、黄文辉为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罗来武为召集人。

聘任林斌、叶德磊、夏小华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林斌为召集人。

聘任叶德磊、罗来武、黄绍武为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叶德磊为召集人。

黄绍武、罗来武、林斌、叶德磊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

<

总裁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总裁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八、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九、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 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该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附：简历

黄绍武

男，

39

岁，曾任江西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业务经理，江西东方明珠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98

年作为主要创始人创立本公司，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本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全球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

事。 黄绍武直接持有本公司

760.86

万股，并分别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全球星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40.66%

、

13.55%

的股权，系本公司之

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黄文辉

男，

47

岁，工商管理硕士。曾先后担任深圳市龙华北音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部课长，江西东

方明珠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8

年作为主要创始人创立本公司，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黄文辉直接持有本公司

483.60

万股，并分别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

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全球星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1.02%

、

0.92%

的

股权。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绪勇

男，

39

岁，华南理工大学工学学士、清华大学

EMBA

。曾先后担任深圳宝渝汽车工业公司

销售工程师，深圳兴光华汽车贸易公司销售部总经理，深圳市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司助理总

裁。

2002

年加盟本公司，历任深圳市爱施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

司常务副总裁。 郭绪勇直接持有本公司

403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夏小华

男，

40

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 曾任九江仪表厂财务处副处长。

1999

年加盟本公

司， 历任深圳市爱施德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 夏小华直接持有本公司

282.10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

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来武

男，

40

岁，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国家教育部工作人员、江西师范大学

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

长、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现任职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青联委员，江西省青联副

主席；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罗来武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林斌

男，

48

岁，经济学会计博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学系主

任、

MPACC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中心主任。林斌目前还兼任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

会委员、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组成员、广东省审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

内审协会副会长。

2010

年

6

月起担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004

）独

立董事；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林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叶德磊

男，

48

岁，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

究会理事，上海市经济学会证券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和证券

市场研究，主要专著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研究》

等；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叶德磊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涂国文

男，

35

岁，本科学历，曾任深圳康佳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深圳市天音通信发

展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2002

年加盟本公司，历任深圳市爱施德实业有限产品部经理、销售

管理中心总监、 助理总裁，

2007

年

10

月至今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涂国文直接持有本公司

120.9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

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陈蓓

女，

39

岁，暨南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大鹏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创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7

年

11

月加盟本公司，

2007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陈蓓直接持有本公司

40.3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0-024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2

名监事亲自出席，监事温秉汉因出差，委托刘红花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刘红花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红花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刘红花（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

<

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 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附：刘红花简历

女，

51

岁，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曾任江西南昌钟厂财务科长，江西南昌市

红光机械厂财务科长，江西东方明珠通信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1998

年加盟本公司，历

任深圳市爱施德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审计部经理，

2007

年

10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审计

部总监、监事会主席。

刘红花直接持有本公司

84.63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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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0-039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新增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00

2.

召开地点：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新工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杨国威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174,786,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8.85％

。

2.

非流通股股东：

外资法人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51,470,000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88.06％

。

国有法人股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530,000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11.94％

。

3.

外资股股东（流通股

B

股）：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2,786,204

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流通股

B

股）表决

权股份总数

2.2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累计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杨国威先生、刘一女士、纪晓东先生、熊刚先生、濮利康先生、向荣伟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选举杨雄胜先生、钱法仁先生、申卫星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以上九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1

选举杨国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杨国威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2

选举刘一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刘一女士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人

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

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3

选举纪晓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纪晓东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4

选举熊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熊刚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人

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

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5

选举濮利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濮利康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6

选举向荣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向荣伟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7

选举杨雄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杨雄胜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8

选举钱法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钱法仁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1.9

选举申卫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申卫星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以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证券时报》、《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

2．

以累计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及提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石子岺先生、孙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石子岺

先生、 孙彤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选举石子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石子岺先生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

人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

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2.2

选举孙彤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孙彤女士获

174,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其中：外资法人

股同意

151,47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8.06％

；内资国有法人股同意

20,530,000

票，占出席会议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1.94％

；外资股（流通股

B

股）同意

2,

786,204

票，占出席会议外资股（流通股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以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个人简历详见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名职工代表监事后，公司将发布《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当选职工代表监事的个人简历将披露于此公告中。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

2.

律师姓名：周群策 郭会林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0-038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对外投资内容： 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将有利于公司加大对房地产项目的投入力度， 增加新的利

润增长点。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暂定名，

简称：华恒业公司

)

。华恒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华恒业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为

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投资期限以其营业执照为准。

2

、本次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为非关联交易。

3

、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四届四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

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

环中路

39

号

A

座

16

层，法定代表人：徐红，注册资本：人民币

645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不含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设、经营；大型主

题公园的建设、经营。 ）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拟出资设立的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

币。 华恒业公司拟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

四、进行对外投资的目的以及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有利于公司加大对房地产项目

的投入力度， 为未来几年公司的经营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进一步增强对抗市场风险的能

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秀焰女士、李力先生认为：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

投资设立此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0-037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四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四十八次董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以传真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应

参与表决的董事

5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5

人，其中独立董事

2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版）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成功竞得北京市通州区运河核心区

IV－02

、

03

多功能用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详见

2010

年

10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为方便上述竞得项目的开发建设，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暂定名，简称：华恒业公司

)

负责上述

项目的开发建设。华恒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华恒业公司的经营范围拟定为房

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投资期限以其营业执照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两名独立董事刘秀焰女士、 李力先生同意上述议案。 并就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公司投资设立北京华恒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投资设立此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0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10

年

8

月

20

日，公司在《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0

年

1-3

季度净利润：

2,600-3,100

万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

2010

年

1-3

季度净利润：

3,100-3,600

万元。

4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844,355.71

。

2

、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在行业持续向好的趋势影响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使报告期业绩

增长超过预期。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2010-04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二〇一〇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10

：

00

在公司

1

号会议厅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到会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3

人代表

4

名股东，代表股份

9033.0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51%

。 本次会议由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

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参与长电科技配股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0,330,40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0-036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的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

、现场会议时间：

2010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

9:00

4

、现场会议地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5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0

年

10

月

14

日

15:00

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

、会议出席的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80,103,8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86%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64,000,000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6,103,875

股。 现场会议

由董事长高庆寿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委派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084,2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

；反对

15,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6%

；弃权

3,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4%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二

○

一

○

年下半年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0,073,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5%

；反

对

14,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7%

；弃权

16,60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8%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其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16,073,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087%

；反对

16,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0%

；弃权

14,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3%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王德生律师、 谭朝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见证律师认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

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江苏三友 公告编号：

2010－036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0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与会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63,342,5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8%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璞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3,342,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总股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崔春、张建宏；

3

、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同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５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上海市延安西路

２０００

号虹桥宾馆

２

楼

嘉庆堂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会推举，会议由公司执行

董事、总裁黄迪南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共

２４

名，代表股份数

９

，

８０６

，

２６５

，

７４５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６．４７％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２

名，持有

８

，

８０７

，

０５４

，

３５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８．６８％

；

Ｈ

股股东

２

名， 持有

９９９

，

２１１

，

３８６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９％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９

，

８０６

，

２６５

，

７４５ ９

，

８０６

，

２６０

，

８２９ ４

，

４１６ ５００ ９９．９９９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倪俊骥律师、余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十五日


